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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延傑《周易程傳參正》導讀

黃忠天 *

一、前　言

民國時期為中國社會急遽變化與轉型的時期。由於中西文化相互摩盪、百家

奔競，各種主義思潮紛至沓來，學術上呈現多音交響、繁花錦簇的新局，向為傳統

學術主流的經學，自難倖免於此一空前所未有之衝擊。由於傳統以來學術研究貴古

賤今的觀念，導致民國時期經學之研究長期以來，問津乏人。所幸近年來，研究機

構如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林慶彰、蔣秋華推動「民國以來經學之研究計畫」

（2007年至 2012年），並陸續召開多次民國經學學術研討會；出版界如文听閣圖書

公司林登昱先生委請林慶彰主編《民國時期經學叢書》，自二○○八年起，預計分

八輯出版民國時期經學專著一千餘種，蓋可謂繼阮元《皇清經解》、王先謙《續皇

清經解》之後，經學叢書出版之一大盛事。預料未來對於民國時期經學的研究，必

有莫大啟廸之功。

由於民國時期經學專著繁富，雖經學者多方蒐羅，仍不免有遺珠之憾。如數年

前，政治大學車行健教授自政大圖書館特藏室偶然發現，有昔日南京金陵大學陳延

傑教授所著《周易程傳參正》一書 1，即為其中一例。車教授有意將此民國罕傳經學

著作鈔本加以整理出版，由於個人先前曾撰有《周易程傳註評》一書，於《周易程

傳》略有涉獵，遂委請我針對該書內容撰寫一些評論，並寄來《周易程傳參正》原

書影本。基於長久以來於《程傳》的不解之緣，閱讀此書後，尤驚喜其質量可觀，

有感於此書竟能倖存於天地之間，願藉篇壤探究前賢的易學思想，以發其潛德之幽

光。

* 黃忠天，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系兼任教授。
1 
陳延傑：《周易程傳參正》（臺北：政治大學圖書館藏民國手鈔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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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陳延傑其人其書

陳延傑 (1888-1970)，字仲英、仲子，筆名晞陽，江蘇南京人。六歲入私塾，

精熟《四書》、《五經》。十五歲從望江童觀學古文，旁攻經義策論。十七歲舉秀

才。次年，考入兩江師範學堂文科，從李瑞清 (1867-1920)受小學及經學。光緒三

十四年 (1908)畢業，先後任教於寧屬師範學堂、湖南高等師範、江蘇省立第四師範

學堂、武昌大學、滁州第九中學、中央大學、金陵大學。一九四九年後，歷任江蘇

文史研究館館員、南京巿文物管理委員會委員、南京巿政協一至五屆委員。

陳延傑著作頗豐，由於其早年從陳散原 (1853-1937)學詩，於古典詩深有造

詣，在創作上有《晞陽詩》；詩歌箋注上有《詩品注》、《孟東野詩注》、《張籍詩

注》、《賈島詩注》及《陸放翁詩鈔注》、《文文山詩注》、《晞髮集注》等。另經學

方面撰有《經學概論》、《詩序解》、《周易程傳參正》、《詩經集解》、《詩經類編》

及《春秋類編》等 2。其中僅《經學概論》、《詩序解》二書曾於一九三○年代刊行，

其餘三書皆未刊行。《周易程傳參正》則獲民國三十四年度學審會學術獎勵「古代

經籍研究類」三等獎的榮譽。其文獻學著作有《南京文獻書目提要》、《南京文獻

參考書目》、《呈江蘇省文史研究院、南京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函》、《我對於普選制

度的一點體會》、《學習總路線的體會》等書 3。至於其期刊論文有〈讀易管見〉、

〈漢代婦人詩辨偽〉、〈讀文心雕龍〉、〈論唐人七言歌行〉、〈論唐人七絕〉、〈讖緯

考〉等三十餘篇 4。

有關陳延傑其人其書的研究，略有論述者，如臺灣地區有林慶彰先生〈陳延傑

及其詩序解〉一文，收錄於《王叔岷先生學術成就與薪傳論文集》，以及政治大學

車行健教授所撰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民國時期罕

傳經學論著之整理與研究：以羅倬漢、陳延傑與蘇維嶽三家之著作為中心〉（2014

年 2月 8日）。大陸地區據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載有五十五筆期刊文章，大多數涉

2 
以上陳延傑的生平及著述之敘述，主要根據林慶彰：〈陳延傑及其詩序解〉，《王叔岷先生學術成

就與薪傳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2001年），頁 411-414。
3 
《南京文獻參考書目》由陳延傑等人編輯，收錄各類南京掌故，對二百六十餘部南京歷代府志、

縣志及山水園林專志進行編撰提要，並加以評定，是研究南京歷史文化的重要史料。
4 
有關陳延傑的著作，可參見本專輯中車行健〈南雍學人陳延傑及其經學論著之整理〉一文所附

「陳延傑著作目錄」（頁 20），及史筆〈陳延傑生平述略〉文末所附「陳延傑著作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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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陳延傑的詩學研究，可見陳氏在詩學領域，特別是在鍾嶸《詩品》上的造詣與影

響。

至於有關陳延傑易學的探討，由於《周易程傳參正》一書始終未能刊行，以致

研究乏人，亟待吾人積極從事補苴罅漏、張皇幽眇的工作。透過此次政治大學中文

系車行健教授與南京大學文學院徐興無院長，以及房地產管理處方文暉處長（陳延

傑的孫女婿）的協助下，將《周易程傳參正》納入「南京大學校史工程」項目下出

版，此書得以問世。相信除可告慰前賢之外，更可啟迪來茲。

三、《周易程傳參正》著述背景與體制

（一）民國時期易學概況

晚清以來，受中西文化的衝擊，以及各種主義思潮的影響，學術上呈現多元與

創新的格局，以經學中之易學而言，亦不例外。民國易學歷經國故運動、古史辨思

潮、馬克思思想化等等影響，呈現不同於往昔的風貌。有沿襲傳統治學途徑者，如

張其淦《邵村學易》、陳樹楷《周易補註集解》、楊樹達《周易古義》、高亨《周

易古經今註》、杭辛齋《易楔》、馬其昶《周易費氏學》、尚秉和《周易尚氏學》、

陳延傑《周易程傳參正》等等；有以古史治《易》者，如李鏡池《周易探原》、胡

樸安《周易古史觀》、宋祚胤《周易新論》、徐世大《周易闡微》等等；有以現代

科學入《易》者，如李郁《周易正言》、歐陽維誠《周易新解》、薛學潛《易與物

質波量子力學》、丁超五《科學的易》、王弼卿《周易與現代數學》等等。其他以

醫學、丹道、氣功、堪輿等等術數會通《周易》者，不勝枚舉，民國易學內容繁富

可見。

陳延傑曾分別在南京中央大學、金陵大學中文系任教，今南京大學中文系教

學主幹課程「中國古代文學」，即源於當年南高師、中央大學和金陵大學中國文學

之課程，至今有九十餘年歷史。譬如一九三二年十月七日《國立中央大學日刊》公

布的「中國文學課程一覽」，主講教師有胡小石、汪辟疆、黃侃、王伯沆、王易、

吳梅、陳延傑、汪東等十四人，可謂極一時之盛。諸位大師同時培養出盧前、王季

思、潘重規、唐圭璋、程千帆、沈祖棻、徐復等傑出的學生。陳延傑《周易程傳

參正》一書為陳氏在金陵大學教授易學課程所作，如其〈周易程傳參正序〉云：

「癸未春 (1943)，與金陵大學諸生講《周易程傳》，覺其中有獨到者，亦有與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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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說乖牾者，輒為之參正，聊復詮次，以成是編。」由斯可見，民國三十年代

金陵大學中文系經學課程，其中易學蓋以義理派易學之《程傳》為主。歷代易學著

作可謂牙籤萬軸，汗牛充棟，然《程傳》能獨步千古，而為易學必讀經典者，非徒

其書於元、明、清三代成為官學，下迨民國大學文哲系所課程，《程傳》似亦為重

要的易學教本，成為學《易》者必讀之書，亦為詮釋《易》理，研究易學者相與討

論對話的基礎。《十翼》奠定二千年來義理易學詮釋體系，《程傳》則是將儒理解

《易》的方式推闡發揮至極。即使程頤之後，義理派易學著作雖多，然大多僅能略

作修正，終究難以逾越，進而取而代之。無怪乎清初大儒顧炎武亦慨嘆曰：「昔說

《易》者，無慮數千百家，然未見有過於《程傳》者。」5

藉由對陳延傑《周易程傳參正》之研探，除可探究前賢易學，以發其潛德幽

光外，更可藉資考察清末以迄新中國時期易學的發展，有助於吾人對於民國經學教

育，特別是易學教育的瞭解。

（二）《周易程傳參正》的成書與再現

陳氏任教於金陵大學為諸生講授《周易程傳》時期的南京，正值日軍南京大

屠殺（1937年 12月）之後，由汪精衛於一九四○年在日本人的策劃下，成立南京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的傀儡政權。金陵大學於一九三七年遷往四川成都，抗戰結

束後，於一九四六年方重返南京原址復校。因此，〈周易程傳參正序〉中所稱「金

陵大學」，應指西遷四川成都華西壩的金陵大學，而非汪偽政權於金陵大學原址所

創辦之「偽中央大學」6。另由其序中空白處鈐有「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章，可

推測此書應為陳延傑所呈教育部的學術送審著作。由於本書屬鈔本，尚未正式出

版，故其撰成年代僅能從其序中推斷，約在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之間。此鈔本

現藏於臺北市木柵國立政治大學社會資料中心，政治大學原校址在南京紅紙廊、孝

5 
〔清〕顧炎武：《亭林文集》（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6年《四部備要》本），卷 3，頁 3。

6 1937年因抗戰爆發，中央大學、金陵大學舉校西遷，分別在四川重慶沙坪壩與成都華西壩艱苦辦

學。12月，金陵大學南京校園被「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列為難民區收容所，湧進了大批的難

民。1941年，汪偽國民政府在金陵大學原址興辦（汪偽）中央大學。1945年抗戰勝利返甯，金

陵大學駐甯人員接收汪偽中央大學；同年 9月，學校在南京復課。1946年國立中央大學遷回南

京，經與金陵大學協商，汪精衛政權所辦中央大學的校址和圖書雜誌歸金陵大學，儀器設備和檔

案由國立中央大學（後改名南京大學）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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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衛 7。一九五○年政大在臺復校，復校事宜亦由南京遷臺的教育部主導，並先在臺

北市的教育部大樓恢復辦學，之後落腳於臺北巿木柵現址。該書很可能即在政大復

校當時，由教育部撥交政大的圖書。

（三）《周易程傳參正》的著述形制與體例

陳延傑所撰《周易程傳參正》一書，為行楷書寫的手鈔本，現藏於國立政治大

學圖書館特藏室。全書共計七十葉（每葉有兩個版面，相當於今日之一四○頁），

由於其書並未對《周易》經傳逐卦逐爻加以疏解，基本上，並非注解《易經》之

作，而是針對程頤《易傳》提出個人的「參正」。《周易程傳參正》撰寫體例，除

了書前作者的序言外，先鈔錄所欲論述的《周易》六十四卦某卦或某爻的經傳本

文，其次鈔錄程頤《易傳》原文，最後再加上陳延傑個人的案語。各項逐次低一格

書寫，以便於讀者的區別。試以〈謙卦‧彖〉為例，其方式如下：

艮下

坤上

謙，〈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

　 《程傳》：濟當為際。此明謙而能亨之義。天之道，以其氣下際，故能化育

萬物，其道光明。下際，謂下交也。

　　 案：「濟」，止也。乾道下止于三，而其體常動，動則有為，而自強不

息，故有光明之象。荀爽說：「乾來之坤，故下濟。」侯果說：「乾之上

九，來居坤三，是天道下濟而光明也。」並作「濟」。丁壽昌說：「『下

濟』孔《疏》釋為降下，濟生萬物，即『下交』之義。似不必改字。」

甚是。《誠齋易傳》云：「九三以乾下坤，故下濟；一陽，故光明。」亦

不易為「際」焉。8

觀《周易程傳參正》論述體式，大致如上。另全書以行楷書寫，書法灑脫中不失娟

秀，行款亦井然有致。陳延傑年少時為前清秀才，從中亦可略見前輩學人風采。

7 1946年，中國國民黨與三民主義青年團進行黨團合併，同時「中央政治學校」也與「中央幹部學

校」合併，定名為「國立政治大學」，管理機關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直屬改隸為中華民國教

育部。
8 
陳延傑：《周易程傳參正》，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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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周易程傳參正》參正《程傳》的方式

所謂「參正」者，有「參贊」與「訂正」之意。綜觀《周易程傳參正》一書，

對程頤《易傳》其中四十二卦，或就卦辭、或就彖辭、大象、六爻等有疑義或待討

論商榷者，輔翼之、證成之，以闡明其大義，如此者約有二十三筆；或就其中錯

謬失當者，參酌諸家之說，予以訂正，如此者最多，約有四十六筆；亦有就程頤

《易傳》未備或論述不足者，予以補充說明，惟此部分較少，約有七筆，全書合計

共「參正」程頤《易傳》七十六筆。《周易程傳參正》書中參覈眾說，援之以參正

《程傳》。所援引前賢《易》說，如荀爽、虞翻、王弼、李鼎祚、孔穎達、胡瑗、

蘇洵、張載、程頤、楊時、王安石、陳埴、張浚、楊萬里、朱熹、楊簡、蔡淵、黃

震、龍仁夫、王申子、顧炎武、李光地、惠士奇、惠棟、陳澧、郝懿行、丁壽昌等

等二十餘家，可謂涉獵宏富，足見前輩學人學殖淹博與治學謹嚴。以下試就其參正

《程傳》的方式，分項論述之。

（一）證成《程傳》的妥切

陳延傑於〈周易程傳參正序〉云：「程子倡言『居敬窮理』，故所著《易傳》，

大都順性命之理，以明聖人寡過有恆之旨。呂東萊稱其『理到語精，平易的當』，

魏了翁稱其『明白正大，切于持身用世』，信非虛言也。」9又於該書中每言「伊川

解爻辭，說理最透澈」10、「伊川《易傳》說理最精」11。陳氏另撰有〈讀易管見〉一

文，其中亦謂「〔《程傳》〕理到義精，古今難比」、「竊謂今之治《易》者，可專讀

《王注》與《程傳》，則能得《易》之本義」12，凡此均可看出陳延傑於《程傳》情有

獨鍾處。故其於金陵大學講授《周易》，亦以《程傳》為教本，並於授課之餘，傾

力撰成《周易程傳參正》。在本書中，陳延傑有二十三筆證成《程傳》之例，其目

的主要在藉由歷代易學諸家證成《程傳》說理的妥切性，藉以釐清眾說紛紜的易學

疑點。試舉一、二例觀之，如：〈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

用。」陳氏云：

9 
同前註，頁 1。

10 
同前註，頁 11。

11 
同前註，頁 2。 

12 
陳延傑：〈讀易管見〉，《斯文》第 3卷第 8期（1943年 4月），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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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程傳》解此爻，義頗明析。蓋九陽爻，三又當陽位，故云以剛居剛

也。丁壽昌謂：「〈未濟〉九四亦言伐鬼方，此非以剛居剛之義。」丁說非

也。蓋天下之事既濟，而猶有暴亂者，非挾重剛之資，不足以濟之，故處此

爻者，當如高宗之伐鬼方，乃可濟也。若〈未濟〉九四，方出于險，有可濟

之道，然非具剛健之才，不足以濟此艱難。以四居柔，故為之戒，故〈未

濟〉九四亦言伐鬼方也。二爻皆論其時，故同引高宗之事以證之。郝懿行

《易說》云：「三當既濟之時，居剛用剛，如彼高宗撻伐鬼方，三年克之。」

亦從《程傳》立說焉。13

上文陳氏主要論述丁壽昌批評《程傳》「以剛接剛」之說的失當。並舉郝懿行《易

說》以證成《程傳》之說較為妥切。

又如針對〈革‧彖〉：「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陳氏亦證成

《程傳》云：

案：《程傳》是也。王弼《注》：「息者，生變之謂也。火欲上而澤欲下，水

火相戰而後生變者也。」虞翻曰：「息，長也。」二說並非。丁壽昌乃謂：

「《易》中『息』字，皆為『生長』之義，此卦當同。」是亦宗王、虞之說，

有乖〈彖傳〉之義矣。朱子《本義》云：「以卦象釋卦名義。大略與〈睽〉

相似。然以相違而為〈睽〉，相息而為〈革〉也。息，滅息也，又為生息

之義。滅息而後生息也。」此從《程傳》，甚合經恉。蓋澤水在上而火炎

上，故息焉。《黃氏日鈔》云：「馬云：『息，滅也。』程、朱皆從之，蔡節

齋本王弼《注》，以為生息之息，不知水火不能相生也。程云『物止而後有

生』，朱云『滅息而後生息』，其推演已明，蓋生息又自息滅而始也。此章

本旨，正為滅息之息。」黃氏推闡程、朱義旨頗明切，故《誠齋易傳》云：

「火逢水則滅，水逢火則竭。」郝懿行《易說》云：「澤中有火，火耗水，水

滅火，革之象也。」其說並能發明卦象之義者。14

上述陳延傑援引楊萬里、朱熹、蔡淵、黃震、郝懿行等諸人之說，糾正王弼、虞

翻、丁壽昌等，但以「息，長也」不如程頤諸人以「息為止，又為生息，物止而後

13 
陳延傑：《周易程傳參正》，頁 68。

14 
同前註，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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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生，故為生義。革之相息，謂止息也」15，具「止息」、「生息」兼攝之意為長。

（二）訂正《程傳》的訛誤

《周易程傳參正》對程頤《易傳》中四十二卦共七十六筆加以參正。其中又以

訂正《程傳》訛誤者為最夥，約有四十六筆。然訂正《程傳》並不等於否定《程

傳》，試想《周易》經傳，單就六十四卦即有三八四爻，若再計入卦辭、彖傳、大

象、用九、用六等等，則可援以討論的筆數，至少有五七八筆之多。《周易程傳參

正》訂正《程傳》四十六筆訛誤，不過上述總數之百分之七。若反推之，未訂正

其誤者，占百分之九十三，可見陳延傑對《程傳》的高度肯定。惟陳氏批駁《程

傳》，非徒以己意為之，而是參覈諸家《易》說，斟酌得失而後定調。試舉一、二

例觀之，如：〈渙‧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陳氏云：

案：伊川謂「天下渙散而能使羣聚」，其義乖戾不可從。王弼《注》：「踰乎

險難，得位體巽，與五合志。內掌機密，外宣化命者也，故能散羣之險，以

光其道。」王說「渙其羣」者，蓋謂能為羣小散其險害，其意甚明。故胡瑗

本之曰：「天下之渙，起于眾心乖離，人自為羣。六四上承九五，當濟渙之

任，而居陰得正，下無私應，是大臣秉大公之道，使天下之黨盡散，則天

下之心，不至于乖散，而兼得以萃聚，故得盡善，元大之吉也。」甚合爻

象之旨。伊川從安定受《易》，何獨于此爻立異也？朱子《語類》曰：「老

蘇云：〈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夫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

下者也。此說雖《程傳》有所不及，如《程傳》之說，則是『羣其渙』，非

『渙其羣』也。蓋當人心渙散之時，各相朋黨，不能混一。惟六四能渙小人

之私羣，成天下之公道，此所以『元吉』也。」朱子以六四居陰得正，又上

承九五，下無應與，為能散其朋黨之象，其說本胡安定，甚是。郝懿行《易

說》亦從之，謂為「大臣奉公體國，能散其羣黨」也。16

上述伊川以「羣聚」解「渙其羣」之「羣」，確實不如王弼的「羣險」，胡瑗、郝

懿行的「羣黨」或蘇洵的「朋黨」為妥切。而且「渙其羣」之「渙」亦應與本卦他

爻「渙其躬」、「渙其血」的文法，皆作「渙散」解為宜。

15 
同前註，頁 36-37。

16 
同前註，頁 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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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節‧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陳氏亦糾正《程傳》之失，

謂：

案：王弼《注》：「若，辭也。以陰處陽，以柔乘剛，違節之道，以至哀嗟，

自己所致，无所怨咎，故曰无咎。」輔嗣于此「无咎」別立一例，云：「无

所歸咎。」《程傳》及《本義》皆從其說。張橫渠非之曰：「處非其位，失節

也。然能嗟其不節，則亦『无咎』矣。」其義較王《注》為明切。又云：

「王弼于此『无咎』，別立一例，只舊例亦可推行，但能嗟其不節，有補過

之心，則亦无咎矣。」張子解「无咎」，主從舊例，甚是。〈繫辭〉曰：「无

咎者，善補過也。」諸卦爻辭，言「无咎」者，九十有九，多「補過」之

辭，未嘗有破例者。王安石謂能嗟怨自治，亦无咎，其義最精。伊川勸人

讀荊公《易》，獨此爻何不從之立說乎？郝懿行《易說》云：「澤滿則溢，

三處兌極，陰不中正，驕奢盈溢，傷材害民，不節若也。知其不節，則嗟及

之。因嗟悔過，故得无咎。」此從橫渠、荊公之說而演繹之，得其爻旨。17

上文陳氏批駁《程傳》依從王弼，將「无咎」解為「无所歸咎」之非。並讚同張載

宜依舊例解說的意見，認為王輔嗣與程、朱等人，不應對「无咎」一辭別立一例。

從文中陳氏的說解，甚有理據，而且文中多援歷代諸家《易》說以相佐證，從中可

見其學殖工夫深厚，故所批駁，每多令人折服悅從。

（三）輔翼《程傳》的未備

陳延傑對程頤《易傳》於論述未備或不足者，亦時加援引歷代《易》家較妥切

的說法，予以補充說明。不過此種方式在《周易程傳參正》所參正的案例中，比例

較低，僅有七筆。試舉一、二例來觀察，如：〈離‧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

歌，則大耋之嗟，凶。」陳氏云：

案：王弼《注》：「嗟，憂嘆之辭也。處下離之終，明在將沒，故曰『日昃之

離』也。明在將終，若不委之于人，養志无為，則至于耋老有嗟凶矣，故曰

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矣。」輔嗣之意，蓋謂明哲保身，當及早而退，

若至耋老，則恐有憂患矣。《程傳》意本此。唯王以「嗟凶」連讀，伊川以

「嗟」字句絕也，此其異也。莊子：「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

17 
同前註，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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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亦即此爻之旨。龍仁夫以《程傳》美矣，似

未盡「缶」義。缶者，簡樸无華之器。「鼓缶而歌」，謂樂其分之固有，不

以紛華為樂也。經文「不」、「則」二字義甚明，謂不歌必嗟也。爻以九居

三，又下離炎上，處此中虛燥烈之流，不歌而嗟者，故凶。龍說多根據《程

傳》，而即象詁義，亦有足多者。王夫之《周義內傳》曰：「生死者，屈伸

也。樂以忘憂，惟知此也。」「大耋之嗟，豈以憂道哉？富貴利達名譽妻子

之不忍忘而已。」其說亦從伊川而推闡者，故日昃之離，可為過分而不能退

者戒。18

《程傳》在本爻中僅謂：「缶，常用之器也。鼓缶而歌，樂其常也。」陳氏則援引龍

仁夫「缶者，簡樸无華之器。『鼓缶而歌』，謂樂其分之固有，不以紛華為樂」，

更進一步「即象詁義」，闡述「缶」義，更見分明。而引述王夫之所闡述「樂以忘

憂」，不只局限在「憂道」，凡不忍忘卻「富貴利達名譽妻子」者，同樣不能免於

人世之憂。相較於《程傳》，王夫之之說，確實更為具體而深切著明。

再如：〈中孚‧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陳

氏云：

案：「其子和之」，諸家說解不同。王弼《注》：「居內而居重陰之下，而履

不失中，不徇于外，任其真者也。立誠篤志，雖在闇昧，物亦應焉，故曰：

『鶴鳴在陰，其子和之。』」王安石曰：「君子之言行，至誠而善，則雖在幽

遠，為己類者，亦以至誠從而應之，中孚之至也。」二王之說，蓋謂為同類

之所應，初未明言其子為九五、為初九焉。《程傳》「有孚于中，物无不應，

誠同故也」，本二王說而亦渾言之。朱子《本義》云：「九二中孚之實，而

九五亦中孚之實應之，故有『鶴鳴』『子和』、『我爵』『爾靡』之象。」《誠

齋易傳》從之，亦云「其子同類」也，此並謂其子為九五也。然丁壽昌則

非之，曰：「九五陽剛尊位，不當稱子也。」張浚《紫巖易傳》曰：「二處

二陰下，『其子和之』，謂初。」《周易折中》本之云：「《易》例凡言『子』

言『童』者，皆初之象，故張氏以『其子和之』為初者，近是。」「九二有

剛中之實德，無應于上，而初與之同德，故有鶴鳴子和、好爵爾靡之象。言

父子，明不〔逾〕出戶庭也；言爾我，明不踰同類也。」郝懿行《易說》亦

18 
同前註，頁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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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子，謂初也。」「曰子曰爾，皆言同類。」此皆以「子」為初九者，

三說必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未可為定論焉。竊以為〈繫辭〉曰「震為長

子」，此卦二至四互體為震，爻言其子和之，蓋指三、四兩爻；且《易》例

陰陽始相應，而同類則非應，此卦初與五皆陽爻，故與九二无應。陽倡陰

和，應者其六三、六四者乎？俟考。19

針對〈中孚‧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諸家《易》說大概可歸納為如下四

種：

1.不特定指實為何爻。因為「有孚于中，物无不應」。王弼、程頤主之。

2.相應和者為九五。因為文中「鶴鳴、子和」；「我爵、爾靡」，均有上下相應

之象。楊萬里、朱熹主之。

3.相應和者為初爻。因為「《易》例凡言『子』者，皆初之象」。張浚、李光

地主之。

4.相應和者為六三、六四。因為《易》例陰陽始相應，另二至四互體為震，震

為長子，爻言其子和之，蓋指三、四。陳延傑主之。

以上四種說法，似各有理據，陳氏並未做褒貶定論。即使他另從互體來分析，

而有六三、六四相應之說，也未敢冒然武斷。不過，愚意以為本卦旨在闡述「信及

豚魚」的精神，以化不應為應為貴，格局自以所應非特定人士，孚乃化邦，信及萬

民為大為高。因此，上述諸說雖均言之成理，但似以王弼、程頤不特定指實為佳。

陳延傑雖有獨見，《易》例雖以陰陽相應為正，但《易》中仍有許多同德相應的例

證，如〈乾卦〉九二與九五者。

五、結　語

《周易程傳參正》撰成之後，始終未曾出版，僅存有當年參加學術獎勵的送審

手鈔本，現藏於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特藏室中；學界罕見其書，更遑論生發什麼實

質影響。個人有幸得以在出版前先行拜讀，不禁為之驚喜。蓋自宋元以來，易學大

抵沿襲宋《易》而以義理易學為其主流，尤其在元仁宗延祐二年 (1315)定科舉之

法，其中《易》用朱熹《本義》、程頤《易傳》；明成祖永樂十二年 (1414)敕胡廣

19 
同前註，頁 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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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纂修《五經大全》，頒行天下，其中《周易》割裂董楷《周易傳義附錄》、董真

卿《周易會通》、胡一桂《周易本義附錄纂疏》、胡炳文《周易本義通釋》以編纂

成書，仍以程、朱《易》為主；清康熙五十四年 (1715)詔大學士李光地，探摭羣

言，編纂《周易折中》，其書以《程傳》、《本義》為主，兼收並採諸家訓解中，雖

未必合於程、朱，然實足以發明程、朱經義者，惟其治《易》途徑，基本上仍是以

求善為其主流的宋代義理易學。

惟清末民初以來，西風東漸，民國易學面貌轉趨多元。其中古史辨派易學尤

號稱顯學。觀今人廖名春、康學偉、梁韋弦所著《周易研究史》與楊慶中《二十世

紀中國易學史》，二書均論及一九四九年以前民國易學諸家，如章炳麟、劉師培、

杭辛齋、尚秉和、顧頡剛、李鏡池、郭沬若、于省吾、高亨、蘇淵雷、金景芳、熊

十力、薛學潛、黃元炳等等，雖亦不少，惟二書於民國易學多取古史派與象數派諸

人，對於紹承晚清傳統義理派一系的易學諸家，則著墨較少。至於任教國府重鎮金

陵大學的易家─陳延傑，亦付諸闕如，其他遺珠者或更多。

懷想陳延傑於國難方殷之際，獨抱遺經，孜孜不倦，為學子傳道授業身影，

可謂典型在夙昔。其一生勤於著述，留下作品無數，惜多數未能刊行，以致湮沒不

彰。今《周易程傳參正》一書得以問世，除可告慰前賢於九原，使一代易學家名山

偉業不致塵封書架，成為蠹魚之飧，衍為《易》壇憾事外，藉此書亦可考察民國易

學之梗概，並提供未來撰寫民國經學史或易學史者的參考。

本文於撰寫過程中承蒙蔣秋華、車行健教授提供相關資料，謹致謝忱。

黃忠天謹識於新竹絜園

2018年 6月 8日


